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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南阳锋源环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5年，是一家从事医疗废物运输、处置企

业，为切实解决内乡县医疗废物转运距离远、处置时效性差、应急保障薄弱等突

出问题，筑牢县域生态环境与公共卫生安全双重防线，企业拟投资 1000万元在

内乡县湍东镇长信路与德祥路交汇处东南 300米路东建设 1条 5吨/日医疗废物

处置生产线，设计处理规模 1800吨/年，采用成熟可靠的微波消解处置工艺，配

套建设医疗废物专用接收、密闭暂存、微波消毒、废气收集处理、废水收集处理、

残渣规范转运及应急防护等全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覆盖内乡县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同时辐射周边县区，实现医疗废物就地集中、闭环管理、

无害化、规范化处置，有效填补县域处置能力缺口，缩短转运半径，降低环境风

险，保障公众健康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以下简称《办法》）的相关要求，南阳锋源

环保有限公司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在南阳锋源环保有限公司医

疗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组织开展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活动。

公众参与对象主要包括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基本情况、建设区域及周边主要环

保目标的位置和距离、主要环境影响现状监测及预测情况、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

措施及其有效性分析、环评结论要点、公众参与的途径方式等信息。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主要有：通过网络平台公开、通过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等。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相关群众、组织、单位等公众意

见，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无反对意见。在综合考虑建设项目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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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的建议、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修改完善

后上报审批。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充分保障了公众环

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 号 2019 年 1

月 1日实施）要求，“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

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

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本次项目位于内

乡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因此，本次公众参与免予开展第一次信息公开。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

和要求，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网络平台、报纸公示和张贴公告；

公示时间为 2026年 4月 27日-2026年 5月 9日（10个工作日）；主要公开信息

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南阳锋源环保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置项目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全国建设项

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60427FpU8f）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示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公示日期为

2026年 4月 27日-2026年 5月 9日（10个工作日），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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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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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南阳锋源环保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置项目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2026 年 5

月 6日在河南日报同时进行了 2次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具体见图 2、3。

《河南日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001

公示时间：2026年 4月 28日—2026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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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报纸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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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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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南阳锋源环保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置项目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内乡县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及龙园村（后李岗等周边村庄所属行政村）张贴公告，张贴位置

为项目所属开发区管委会及龙园村村委会。公示日期为 2026年 4月 27日-2026

年 5月 9日（10个工作日），具体见下图。

图 4 张贴公告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报告书简本和征求意见稿主

要查阅场所设置在项目建设单位办公场所，同时告知公众可以在公示网站或联系

环评单位进行查阅。经统计，公示期间无公众对报告书简本及征求意见稿进行主

动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



8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的反馈

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因此本项目未采取其

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方法。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未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同时也没

收到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未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的反馈

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因此本项目未采取其

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方法。

4.3宣传科普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的反馈

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因此本项目未举办宣

传科普等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的反馈

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没有对公众环境影响相关意见的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没有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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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本项目公众参与相关资料规范建档，长期存放于我单位档案管理室，由专人

负责录入、登记、管理等工作。公章参与相关资料可随时供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

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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